
依案件申請位置填寫接受基地地號。

依案件資料填寫案名、地號、
使用分區、申請人、各層使用
用途、建築物高度、申請日期。 表示案件位置週邊道

路、街廓、使用分區。

建築師事務所名稱。

頁碼編於右下角自封面
開始由第1頁依序編碼。

頁碼



預定開發內容

項目 容積移入後

地號

都市計畫案名 都市計畫案名：

□非屬本府辦理都市設計地區
□屬本府辦理都市設計地區
□符合特殊規定
(與容移要點11～13相關規定)

土地使用分區

基地面積

建蔽率

容積率

容積移入面積

基準容積

總樓地板面積

規劃戶數

建築物高度

地上、地下樓層數

停車數量
、空間規劃

(範例)
汽車數量115輛、機車數量116輛
B2F:停車空間，B1F:防空避難室間停車空
間、1F:店鋪、門廳、梯廳、管委會服務
空間、公共服務空間，2F~15F集合住宅

頁碼

填寫案件都市計畫案名、是
否位於都市設計地區範圍及
符合都計書土管及都設規定。

建築師須親簽，勿以電腦掃描合成。



目錄與內容章節頁碼一致並雙面列印。

每頁標明建築師事務所、章節名稱、案名。

容移申請書 目錄

壹、基地位置：

1-1 基地位置圖

1-2 基地現況圖、附近環境特徵

1-3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

1-4 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說明

貳、要點檢討：

2-1 容移要點第11點—地下室開挖率

2-2 容移要點第12點—雨水貯集設施

2-3 容移要點第13點—退縮建築設計

每頁標明建築師事務所、章節名稱、頁碼。
頁碼



1、請以基地500公尺範圍內套繪都市
計畫圖並標示基地位置及清楚標示
道路及重要地標名稱。

2、請以最符合現況之航照圖或地形圖
作為套繪底圖。

頁碼
基地位置

以該都市計畫區完整都市計畫圖標示基地位置

情形1：航照圖



頁碼
基地位置

以該都市計畫區完整都市計畫圖標示基地位置

1、請以基地500公尺範圍內套繪都市
計畫圖並標示基地位置及清楚標示
道路及重要地標名稱。

2、請以最符合現況之航照圖或地形圖
(2擇1)作為套繪底圖。

情形2：地形圖



1、以現況照片為主，由外向內視角呈現
基地周圍環境狀況並框出基地範圍。

2、必要時輔以文字說明周邊環境狀況。
3、請附圖例，標示拍照位置與方位。
4、特別著重於基地與鄰地間關係。

頁碼



請留意地籍圖謄本效期。

頁碼



請用第一類謄本，以利檢核。

排版型式可2~8張圖同一頁面呈現，
並以解析度清晰及文字易辨識為原則。

頁碼



概述案件內容、使用
項目、週邊道路情形

頁碼

圖標主出入口、街道名稱

標示土管退縮及
其他退縮距離線



檢附敘明法規名稱、公告日
期及文號，並請注意法令適
用版本及完整摘錄法令內容。

說明：檢附圖面、檢討依據要點。

依要點檢討計算並符合。

注意：註明「地下各層開挖範圍相同」
等相關文字，否則仍應檢附逐層圖面。

頁碼



說明：檢附圖面、檢討依據要點。

依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第14條規定計算，並以有
效儲水量設計檢討。

筏基剖面示意圖，表示底
板、貯集設施高度、樓板。

平面圖表示貯集設施面積
或尺寸以利檢核計算。

頁碼



說明：檢附圖面、檢討依據要點。
以地面層門廳出入口為
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側。

情形一：地下室外牆於主要出入口側
留設3公尺以上淨距離檢討：

情形二：地下室外牆非於主要出入口側
留設3公尺以上淨距離檢討：

注意：如基地位於主要都設地區，現行部分都計書(如高大...)仍規定「地下室
外牆與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側基地境界線之淨距離應在3公尺以上...」，請加註
「都市計畫書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等相關文字或同時檢討都計書相關條文。

頁碼

明確標示地下室各向最小尺寸。



說明：檢附圖面、檢討依據要點。

檢附法規依據，並請
注意法令適用版本。

逐層檢討地下層。

情形一：地下室外牆於主要出入口側
留設3公尺以上淨距離檢討：

情形二：地下室外牆非於主要出入口側
留設3公尺以上淨距離檢討：

頁碼



說明：檢附圖面、檢討依據要點。

逐層檢討地下層。

檢附法規依據，並請
注意法令適用版本。

情形一：地下室外牆於主要出入口側
留設3公尺以上淨距離檢討：

情形二：地下室外牆非於主要出入口側
留設3公尺以上淨距離檢討：

頁碼



說明：檢附圖面、檢討依據要點。

依第十三點第一項二至四款
計算對應樓層高度應退縮距離
並檢討符合，另注意建築物
16層以上須以√高度÷2計算。

請標示容移退縮線、
2M退縮線及圖例(計建
築面積範圍上色、第十
三點第二、三項構造物，
分別用不同圖例顏色標
示)。

頁碼

建築面積上色

檢討第十三點第三
項時相應顏色圖例

檢討第十三點第二
項時相應顏色圖例

突出或極為接近容移退
縮線之構造物局部放大、

名稱(詳下頁範例)



說明：檢附圖面、檢討依據要點。

逐層檢討退縮。

（局部放大示意圖）

突出或極為接近容移退縮線之構造物，請局
部放大圖面，依圖例著色檢討：
1、不計入建築面積構造物
2、過樑、車道頂蓋或經本府公告之構造物
標明名稱及實際退縮距離，以利檢視構造物
與退縮線關係，並檢討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頁碼



說明：檢附圖面、檢討依據要點。

逐層檢討屋突層。

頁碼



說明：檢附圖面、檢討依據要點。

逐層檢討屋突層。

頁碼



說明：檢附圖面、檢討依據要點。

逐層檢討屋突層。

頁碼



說明：檢附圖面、檢討依據要點。

逐層檢討屋突層。

頁碼


